附件3
综合管理考核细则

综合管理考核以日常考核为主，考核指标由考核办会同各职能部门根据《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定责定岗定编实施办法》中规定的部门（单位）行政职责，确定综合管理考核指标和具体每一项的考核细则。
综合管理考核由责任部门按照考核指标定期进行抽查，采用扣分制和加分制相结合的办法，依据观测点和细则进行评分。考核办定期汇总各单位的抽查结果，分别在4月15日、6月30日、8月31日、12月15日对外公布每季度综合管理过程考核情况，年终考核结果依据日常抽查统计结果评定得分。

考核指标和评分细则如下表。
二级学院（教学部）综合管理考核指标体系（有学生）
	[bookmark: _GoBack]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（主要观测点）
	评分细则
	考核部门

	1.教学工作
	教学运行与管理
	执行学校有关规定，规范开展教学组织及教学巡查。教务处日常巡查和督导检查中每累计发现3次及以上相同教学管理或教师教学不规范行为扣1分；发现教学事故，二级学院未及时处理的，每次扣3分；教学计划与教学记录修改次数，排名后一二三名分别扣3、2、1分，修改次数大于20次的，另扣1分。
	教务处

	
	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
	积极科学开展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项目的组织、管理和督查。通过抽查，按照抽查的合格率确定档次，合格率在90%不扣分，每低于5个百分点扣1分；通过校级项目的认定率低于60%的扣1分，每再低5个百分点加扣1分。
	

	
	工作质效
	及时、高质完成学校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。每项任务每次提交每延误1天加扣0.2分；每项任务每退回一次扣0.2分，退回超过3次（不含）后每次扣0.5分。
	

	2.科研工作
	学术氛围
	每学年组织学术讲座或学术报告不少于4次，不足4场，缺一场次扣5分；超过4场次，每超一场次增加2分，最多加10分。
	科技处

	3.学生教育管理
	学风建设
	被抽查到迟到旷课现象，每1人次扣0.1分；出现考试作弊现象，每1人次扣1分。
	学工处

	
	宿舍卫生
	学工处组织的宿舍卫生日常抽查中，每认定一间“脏乱差”宿舍扣0.1分。
	

	
	安全管理
	学生无故发生夜不归宿情况，每人次扣0.5分；学生打架、酗酒等重大违纪事件每人次扣3分，导致人身伤害每人次扣5分；发生非正常死亡每人次扣10分。
	

	
	值班工作
	辅导员值班出现无故缺岗、脱岗等情况，每人次扣1分。
	

	
	服务学生
	出现学生投诉现象，每发现1人次扣3分。
	

	
	工作态度
	出现上报相关材料不及时、把关不严等现象，每次扣1分；因学生工作不负责导致重大负面影响或舆情，每次扣5分。
	

	4.人事管理
	师德师风
	职工出现纪律松懈、缺勤旷工、违法乱纪、师德师风、学术不端、责任事故等不良行为，每人次扣2分，本单位不及时处理或隐瞒不报每人次扣4分。
	人事处

	5.资产管理
	资产工作
	资产使用、调拨、报废、人员变动未按流程履行手续的，每出现一次扣0.5分；随意堆放和丢弃资产的，每出现一次扣0.5分；未按规定程序，私自处置国有资产的，扣3分；因工作失责，违反相关规章制度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或国有资产流失的，扣3分。
	国资处

	
	采购工作
	未按学校采购管理规定进行采购的，每出现1次扣1分。
	

	6.档案管理
	工作档案报送
	档案移交不及时、内容不合规，每出现一次扣0.2分。
	档案馆

	
	学生档案管理
	学校档案保管不到位、归档不及时，每出现一次扣0.2分。
	

	7.信息化建设
	网站建设
	网站内容每月至少更新一次，每发现一次更新不及时的扣0.2分；网站内容出现一般错误，每发现一次扣0.2分；网站内容出现较大错误，每发现一次扣1分。
	宣传部

	8.管理能力与工作效率
	工作执行
	落实学校决策决议或党委行政交办工作不到位，每次扣1分。
	党政办

	
	会议出勤
	出现无故缺席、迟到、早退等现象，每1人次扣0.1分。
	

	9.满意度
	满意度测评
	满意度低于90%时，每低于1个百分点扣0.2分。
	执纪室

	
	纪检或监察建议整改
	对于纪检或监察建议，每被提出一次扣0.5分；被提出建议后未及时进行整改的每项扣0.2分
	纪委办

	10.奖励性加分
	月度通报表扬
	单位每通报表扬一次加0.2分；教职工每通报表扬一人次加0.1分；加满1分为止。
	党政办









二级学院（教学部）综合管理考核指标体系（无学生）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（主要观测点）
	评分细则
	考核部门

	1.教学工作
	教学运行与管理
	执行学校有关规定，规范开展教学组织及教学巡查。教务处日常巡查和督导检查中每累计发现3次及以上相同教学管理或教师教学不规范行为扣1分；发现教学事故，二级学院未及时处理的，每次扣3分；教学计划与教学记录修改次数，排名后一二三名分别扣3、2、1分，修改次数大于20次的，另扣1分。
	教务处

	
	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
	积极科学开展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项目的组织、管理和督查。通过抽查，按照抽查的合格率确定档次，合格率在90%不扣分，每低于5个百分点扣1分；通过校级项目的认定率低于60%的扣1分，每再低5个百分点加扣1分。
	

	
	工作质效
	及时、高质完成学校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。每项任务每次提交每延误1天加扣0.2分；每项任务每退回一次扣0.2分，退回超过3次（不含）后每次扣0.5分。
	

	2.科研工作
	学术氛围
	每学年组织学术讲座或学术报告不少于4次，不足4场，缺一场次扣5分；超过4场次，每超一场次增加2分，最多加10分。
	科技处

	3.人事管理
	师德师风
	职工出现纪律松懈、缺勤旷工、违法乱纪、师德师风、学术不端、责任事故等不良行为，每人次扣2分，本单位不及时处理或隐瞒不报每人次扣4分。
	人事处

	4.资产管理
	资产工作
	资产使用、调拨、报废、人员变动未按流程履行手续的，每出现一次扣0.5分；随意堆放和丢弃资产的，每出现一次扣0.5分；未按规定程序，私自处置国有资产的，扣3分；因工作失责，违反相关规章制度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或国有资产流失的，扣3分。
	国资处

	
	采购工作
	未按学校采购管理规定进行采购的，每出现1次扣1分。
	

	5.档案管理
	工作档案报送
	档案移交不及时、内容不合规，每出现一次扣0.2分。
	档案馆

	
	学生档案管理
	学校档案保管不到位、归档不及时，每出现一次扣0.2分。
	

	6.信息化建设
	网站建设
	网站内容每月至少更新一次，每发现一次更新不及时的扣0.2分；网站内容出现一般错误，每发现一次扣0.2分；网站内容出现较大错误，每发现一次扣1分。
	宣传部

	7.管理能力与工作效率
	工作执行
	落实学校决策决议或党委行政交办工作不到位，每次扣1分。
	党政办

	
	会议出勤
	出现无故缺席、迟到、早退等现象，每1人次扣0.1分。
	

	8.满意度
	满意度测评
	满意度低于90%时，每低于1个百分点扣0.2分。
	执纪室

	
	纪检或监察建议整改
	对于纪检或监察建议，每被提出一次扣0.5分；被提出建议后未及时进行整改的每项扣0.2分
	纪委办

	9.奖励性加分
	月度通报表扬
	单位每通报表扬一次加0.2分；教职工每通报表扬一人次加0.1分；加满1分为止。
	党政办





党委、行政与群团部门以及直属单位综合管理考核指标体系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（主要观测点）
	评分细则
	考核部门

	1.满意度
	满意度测评
	满意度低于90%时，每低于1个百分点扣0.2分。
	执纪室

	
	投诉或举报
	每出现一次有效投诉扣1分，每出现一次有效举报扣2分。
	纪委办

	2.制度建设
	制度管理
	未及时制定、修订职责范围内制度的 ，每项制度扣1分。
	党政办

	
	制度执行
	制度执行不到位，每出现一次违反制度规定或程序的，扣1分。
	

	3.人事管理
	师德师风
	职工出现纪律松懈、缺勤旷工、违法乱纪、师德师风、学术不端、责任事故等不良行为，每人次扣2分，本单位不及时处理或隐瞒不报每人次扣4分。
	人事处

	4.资产管理
	资产工作
	资产使用、调拨、报废、人员变动未按流程履行手续的，每出现一次扣0.5分；随意堆放和丢弃资产的，每出现一次扣0.5分；未按规定程序，私自处置国有资产的，扣3分；因工作失责，违反相关规章制度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或国有资产流失的，扣3分。
	国资处

	
	采购工作
	未按学校采购管理规定进行采购的，每出现1次扣1分。
	

	5.档案管理
	工作档案报送
	档案移交不及时、内容不合规，每出现一次扣0.2分。
	档案馆

	6.信息化建设
	网站内容
	网站内容每月至少更新一次，每发现一次更新不及时的扣0.2分；网站内容出现一般错误，每发现一次扣0.2分；网站内容出现较大错误，每发现一次扣1分。
	宣传部

	7.管理能力与工作效率
	工作执行
	落实学校决策决议或党委行政交办工作不到位，每次扣1分。
	党政办

	
	会议出勤
	出现无故缺席、迟到、早退等现象，每1人次扣0.1分。
	

	8.奖励性加分
	月度通报表扬
	单位每通报表扬一次加0.2分；教职工每通报表扬一人次加0.1分；加满1分为止。
	党政办



